
   

2 012 年 1 1 月 12 日 會 議  

討 論 文 件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教 育 局 策 劃 、 基 建 及 學 位 分 配 科  

開 設 一 個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常 額 職 位  

目 的  

 教 育 局 建 議 ， 由 2013 年 4 月 1 日 起 ， 在 該 局 轄 下 策 劃 、 基 建 及
學 位 分 配 科 開 設 一 個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 常 額 職
位 ， 負 責 掌 管 校 舍 保 養 管 理 組 ( 管 理 組 ) ， 進 行 學 校 保 養 及 翻 新 工 程 。
開 設 該 職 位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應 付 數 量 日 增 和 日 趨 複 雜 的 學 校 保 養 及 翻 新
工 程 ， 以 及 根 據 廉 政 公 署 研 究 1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2 不 多 於 200 萬 元 的
保 養 工 程 的 管 理 ” (廉 政 公 署 的 研 究 )後 提 出 的 建 議 ， 加 強 對 工 程 顧 問 及
承 辦 商 的 監 督 。 本 文 件 徵 詢 委 員 對 上 述 建 議 的 意 見 。  

背 景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保 養 工 程 的 管 理  

2 .  建 築 署 在 2001 年 進 行 資 源 重 整 計 劃 。 根 據 該 計 劃 ， 建 築 署 把 資
助 工 程 轉 交 管 理 有 關 工 程 的 撥 款 的 決 策 局 ／ 部 門 負 責 。 2009 年 ， 建
築 署 把 管 理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不 多 於 200 萬 元 的 保 養 工 程 的 職 責 ， 移 交
教 育 局 。 由 於 估 計 每 年 須 進 行 的 工 程 總 值 達 3 .5 億 元 ， 教 育 局 遂 成 立
管 理 組 ， 負 責 監 督 兩 名 建 築 合 約 顧 問 、 兩 名 工 料 測 量 顧 問 和 兩 名 保 養

                                                 

1   廉 政 公 署 現 時 會 主 動 接 觸 工 務 部 門 或 非 工 務 部 門 /決 策 局 的 工 程 組 ， 檢 視 其 管 理 工
程 項 目 的 程 序 和 做 法 ， 主 要 目 的 是 盡 量 減 少 在 保 養 工 程 合 約 的 日 常 管 理 工 作 中 貪 污
的 機 會 。  

2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指 位 於 公 共 屋 邨 範 圍 以 外 的 學 校 。 這 些 學 校 提 出 的 校 舍 修 葺 申 請 ，
由 教 育 局 委 聘 的 合 約 顧 問 處 理 。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指 位 於 公 共 屋 邨 範 圍 之 內 的 學 校 。 根
據 現 行 安 排 ， 這 些 學 校 提 出 的 校 舍 修 葺 申 請 由 房 屋 署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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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約 承 辦 商 ， 為 644 所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進 行 每 項 費 用 不 多 於 200 萬 元
的 大 規 模 修 葺 及 緊 急 修 葺 工 程 。 管 理 組 由 一 名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掌
管 ， 其 上 司 是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分 部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 轄 下 有 18 名 從 建 築 署 及 機 電 工 程 署
借 調 的 專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 以 及 三 名 教 育 主 任 ( 行 政 ) 職 系 和 一 般 職 系 人
員 。 目 前 ， 除 管 理 組 22 名 人 員 外 ， 外 聘 建 築 顧 問 還 調 派 了 21 名 駐 工
地 人 員 ， 監 督 保 養 合 約 承 辦 商 ， 並 就 保 養 工 程 進 行 質 素 保 證 檢 查 。 管
理 組 現 有 組 織 架 構 和 各 小 組 的 職 責 ， 載 於 附 件 A。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不 多 於 200 萬 元 的 保 養 工 程 的 管 理 ”研 究  

3 .  2011 年 ， 廉 政 公 署 就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不 多 於 200 萬 元 的 保 養 工
程 的 管 理 ” 進 行 研 究 ， 並 建 議 改 善 保 養 工 程 管 理 工 作 的 某 些 方 面 ， 管
理 組 須 為 此 而 增 加 人 手 。 有 關 研 究 主 要 檢 視 監 督 顧 問 、 保 證 保 養 服 務
質 素 和 提 交 文 件 等 工 作 。 廉 政 公 署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建 議 教 育 局 應 加 強
現 有 的 工 地 巡 查 和 質 素 保 證 審 查 ， 以 及 審 核 顧 問 提 交 的 文 件 等 工 作 ，
以 防 止 貪 污 。  

開 設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常 額 職 位 的 理 據  

學 校 保 養 工 程 引 致 的 額 外 工 作  

4 .  自 教 育 局 在 2009 年 接 管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不 多 於 200 萬 元 的 保 養
工 程 後 ， 大 規 模 修 葺 及 緊 急 修 葺 工 程 的 實 際 總 值 由 2009-10 年 度 的
5 .79 億 元 增 至 2 0 1 1 - 1 2 年 度 的 7 .23 億 元 ， 升 幅 達 25%； 工 程 數 目 亦 相
應 增 加 ， 由 2009-10 學 年 的 3  216 項 增 至 2 0 1 1 - 1 2 學 年 的 3  622 項 ，
升 幅 逾 10%。 工 程 總 值 和 數 目 增 加 ， 是 由 於 校 舍 老 化 、 學 校 對 校 舍 日
常 保 養 的 意 識 加 強 ， 以 及 學 校 須 持 續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 以 符 合 為 殘 疾 學
生 或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無 障 礙 通 道 的 最 新 法 定 要 求 等 因 素 所
致 。 在 這 情 況 下 ， 自 2009 年 至 今 編 制 一 直 維 持 不 變 的 管 理 組 實 有 需
要 相 應 增 加 內 部 督 導 人 手 。 過 去 三 年 ， 該 組 處 理 的 大 規 模 修 葺 及 緊 急
修 葺 工 程 數 目 每 年 增 加 6%。 按 此 趨 勢 推 算 ， 該 組 在 2 0 1 5 - 1 6 年 度 處
理 的 工 程 預 料 會 達 4  558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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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管 理 組 除 負 責 緊 急 修 葺 及 大 規 模 修 葺 工 程 外 ， 亦 負 責 逾 24 項 翻
新 工 程 3 ， 每 項 費 用 由 560 萬 元 至 2 ,060 萬 元 不 等 ， 以 便 重 置 或 擴 建
現 有 學 校 ， 改 善 教 學 環 境 ， 落 實 新 高 中 課 程 ， 以 及 增 加 課 室 數 目 ， 以
應 付 北 區 小 學 學 位 需 求 日 增 的 情 況 等 施 政 措 施 。 此 外 ， 為 配 合 各 項 教
育 政 策 目 標 和 措 施 ， 預 料 管 理 組 須 處 理 的 工 程 項 目 會 持 續 增 加 。 為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提 供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 以 便 推 行 融 合 教 育 ， 便 是 一 例 。
事 實 上 ， 教 育 局 在 2012 年 5 月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改 善 殘 疾
人 士 無 障 礙 通 道 及 設 施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上 ， 已 承 諾 盡 量 處 理 更 多 學
校 安 裝 升 降 機 的 申 請 。  

6 .  管 理 組 自 2009 年 成 立 以 來 ， 以 及 隨 着 建 築 署 撤 銷 了 部 分 技 術 諮
詢 服 務 ( 例 如 向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提 供 的 諮 詢 服 務 ) 後 ， 應 學 校 和 教 育
局 各 科 的 要 求 提 供 的 技 術 諮 詢 服 務 與 日 俱 增 。 另 外 ， 教 育 局 推 行 的 新
措 施 ， 例 如 中 央 派 飯 計 劃 、 屋 頂 綠 化 ， 以 及 為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提 供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等 ， 均 涉 及 校 舍 改 建 工 程 ， 這 亦 令 管 理 組 技 術 諮 詢 服 務
的 需 求 日 益 殷 切 。 這 些 工 程 有 別 於 平 常 的 大 規 模 修 葺 工 程 ， 管 理 組 須
花 費 更 多 人 力 ， 與 有 關 分 部 按 個 別 需 要 擬 定 設 計 ， 而 且 涉 及 的 程 序
(如 採 購 程 序 )亦 更 為 複 雜 。  

按 照 廉 政 公 署 的 研 究 結 果 監 督 工 程 顧 問 和 承 辦 商  

7 .  廉 政 公 署 的 研 究 指 出 ， 管 理 組 應 加 強 審 核 ／ 檢 查 程 序 和 對 顧 問 的
監 督 。 此 外 ， 該 項 研 究 亦 指 出 ， 教 育 局 負 責 保 養 工 程 的 現 有 專 業 和 技
術 人 手 未 必 足 以 確 保 有 效 履 行 保 養 職 責 ， 以 達 致 盡 量 減 少 貪 污 機 會 。
報 告 中 涉 及 增 加 人 手 的 建 議 如 下 ：  

 ( a )  加 派 內 部 人 員 監 督 顧 問 的 工 作 ， 而 非 以 建 築 合 約 顧 問 聘 請 的
駐 工 地 人 員 進 行 監 督 ， 以 確 保 監 督 工 作 客 觀 ， 並 避 免 由 受 聘
於 建 築 合 約 顧 問 的 駐 工 地 人 員 監 督 其 僱 主 而 可 能 產 生 的 利 益
衝 突 ；  

                                                 

3   24 項 翻 新 工 程 主 要 包 括 三 類 工 程 ： (a)升 降 機 安 裝 工 程 ； (b)鄉 村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 以
提 供 更 多 小 學 課 室 ； 以 及 (c)空 置 校 舍 翻 新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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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直 接 聽 取 ( 而 非 靠 駐 工 地 人 員 轉 達 ) 學 校 對 進 行 緊 急 修 葺 及 大
規 模 修 葺 工 程 的 顧 問 和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評 價 ， 以 確 保 綜 合 評 核
服 務 供 應 商 在 所 有 修 葺 工 程 的 表 現 ；  

 ( c )  把 保 養 工 程 合 約 由 目 前 的 兩 份 改 為 四 份 ， 以 便 更 平 均 分 配 工
作 量 ， 並 採 用 持 續 監 察 制 度 ， 使 工 程 預 算 更 準 確 ， 以 免 合 約
價 值 遠 超 預 期 ；  

 ( d )  保 養 工 程 如 涉 及 重 大 工 地 安 全 事 宜 ， 顧 問 須 提 交 品 質 地 盤 監
督 計 劃 書 ； 有 關 提 交 品 質 地 盤 監 督 計 劃 書 的 查 核 工 作 ， 須 由
更 高 層 人 員 監 察 ；  

 ( e )  要 求 建 築 合 約 顧 問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的 指 定 時 間 內 ， 與 學 校 一 起
進 行 檢 查 ； 如 檢 查 工 作 拖 延 多 時 ， 建 築 顧 問 須 提 供 合 理 解
釋 。 如 接 收 檢 查 未 完 成 ， 應 指 派 管 理 組 人 員 隨 機 抽 查 有 關 工
程 。  

8 .  為 跟 進 廉 政 公 署 的 研 究 ， 管 理 組 需 要 更 高 級 的 人 員 執 行 經 加 強 的
督 導 職 責 ， 例 如 審 核 和 處 理 分 開 的 採 購 合 約 ／ 報 價 ， 以 及 分 析 學 校 的
意 見 ， 制 訂 改 善 措 施 。 管 理 組 亦 急 需 增 設 一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 監 察 管 理
組 人 員 和 工 程 顧 問 就 現 有 及 未 來 的 工 程 項 目 優 化 後 的 督 導 服 務 ， 以 及
檢 視 和 批 核 收 到 的 工 程 訂 單 。  

須 加 強 首 長 級 層 面 的 專 業 督 導  

9 .  目 前 ， 管 理 組 由 一 名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掌 管 ， 下 設 七 個 小 組 ，
分 別 由 三 名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 兩 名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 一 名 工 料 測 量 師
和 一 名 教 育 主 任 ( 行 政 ) 領 導 ， 負 責 監 督 兩 名 建 築 合 約 顧 問 、 兩 名 工 料
測 量 顧 問 和 兩 名 保 養 合 約 承 辦 商 ， 為 644 所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進 行 每 項
費 用 不 多 於 200 萬 元 的 大 規 模 修 葺 及 緊 急 修 葺 工 程 。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的 上 司 是 由 非 專 業 人 員 出 任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管 理 組 目 前 沒 有 首 長 級 的 專 業 職 位 。  

10 .  由 於 目 前 編 制 所 限 ， 管 理 組 無 法 履 行 多 項 須 由 首 長 級 人 員 承 擔 的
行 政 職 務 及 審 批 權 責 。 由 於 工 程 數 目 和 價 值 日 增 ， 而 且 施 工 時 間 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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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 管 理 組 確 有 需 要 由 具 專 業 知 識 的 較 高 級 人 員 領 導 ， 以 協 調 日 益 複
雜 和 繁 重 的 行 政 和 督 導 工 作 。 因 此 ， 我 們 建 議 開 設 一 個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常 額 職 位 ， 負 責 執 掌 管 理 組 ， 監 督 各 專 業 隊 伍 的 運 作 和 檢 視 工 程
顧 問 提 供 的 督 導 服 務 。 此 外 ， 多 項 日 常 職 務 和 專 業 職 責 ， 例 如 批 核 顧
問 和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評 核 報 告 、 審 批 價 值 超 逾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權 限 的 招 標
文 件 、 微 調 核 准 工 程 項 目 預 算 、 酌 情 接 納 非 估 價 表 工 程 項 目 和 核 准 超
逾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權 限 的 服 務 要 求 等 ， 如 由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的 專 業 人
員 負 責 ， 會 較 現 時 由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負 責 更 為
有 效 。 另 外 ， 管 理 組 極 需 一 名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策 劃 、 協 調 和 推 行 支
援 策 略 及 措 施 ， 包 括 促 進 專 業 及 技 術 小 組 和 其 他 教 育 界 人 員 合 作 。  

11 .  擬 開 設 的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常 額 職 位 ， 職 銜 為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 校 舍 保 養 管 理 ) ， 建 議 職 責 說 明 載 於 附 件 B 。 擬 設 職 位 由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督 導 ， 並 由 一 組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輔 助 ， 負 責
管 理 顧 問 ／ 承 辦 商 ， 以 及 監 督 採 購 程 序 和 工 程 的 實 施 情 況 。 開 設 擬 議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一 職 後 的 教 育 局 組 織 圖 ， 載 於 附 件 C。  

與 其 他 工 務 部 門 的 組 織 架 構 比 較  

12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各 非 工 務 部 門 的 工 程 隊 伍 ， 例 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牌
照 事 務 處 和 工 程 組 ， 均 由 職 級 屬 首 長 級 的 主 管 級 專 業 人 員 領 導 ， 而 該
名 人 員 由 專 業 、 技 術 及 行 政 人 員 輔 助 。 如 按 工 程 性 質 和 複 雜 程 度 、 財
政 承 擔 額 和 開 支 ， 以 及 對 公 眾 安 全 的 影 響 作 比 較 ， 管 理 組 目 前 的 工 作
量 ， 大 約 相 當 於 建 築 署 物 業 事 務 處 的 四 分 之 一 。 該 處 由 一 名 專 業 人 員
出 任 的 助 理 署 長 領 導 ， 其 下 有 三 名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援  

13 .  鑑 於 管 理 組 的 工 作 量 如 上 文 第 4 至 6 段 所 述 般 日 漸 增 加 ， 以 及 廉
政 公 署 的 研 究 建 議 加 強 對 建 築 顧 問 的 監 督 ， 我 們 亦 計 劃 增 設 兩 個 由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組 成 的 小 組 ， 分 別 由 一 名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和 一 名 工 料 測 量
師 領 導 ， 主 要 目 的 是 分 擔 繁 重 的 工 作 ， 並 加 強 對 建 築 顧 問 和 保 養 工 程
及 其 他 特 別 翻 新 工 程 的 監 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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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上 述 兩 個 小 組 成 立 後 ， 擬 開 設 的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職 位 ， 會 由 九
個 小 組 輔 助 。 其 中 四 個 小 組 各 由 一 名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領 導 ， 而 借 調 自
建 築 署 和 機 電 工 程 署 的 技 術 人 員 則 分 別 由 兩 名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和 兩 名
工 料 測 量 師 領 導 。 管 理 組 會 開 設 四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 包 括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 以 取 代 目 前 根 據 機 電 工 程 營 運 基 金 服 務 協 議 委 聘 的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 、 屋 宇 裝 備 督 察 、 高 級 測 量 主 任 及 測 量 主 任 職 位 各 一 。 顯 示 上
述 人 手 建 議 的 管 理 組 新 組 織 圖 ， 載 於 附 件 D。  

曾 考 慮 的 其 他 方 案  

15 .  管 理 組 現 由 一 名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執 掌 ， 其 上 司 是 由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出 任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 鑑 於 學 校 保
養 工 程 日 趨 複 雜 ， 工 程 規 模 日 益 龐 大 ， 我 們 認 為 現 行 安 排 並 不 理 想 ，
因 為 沒 有 首 長 級 人 員 從 專 業 角 度 督 導 管 理 組 的 工 作 。 另 一 方 面 ， 由 屋
宇 保 養 的 專 業 人 員 出 任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一 職 ，
亦 不 切 實 可 行 ， 因 為 該 職 位 目 前 負 責 督 導 多 項 教 育 政 策 和 工 作 ， 包 括
國 際 學 校 、 分 配 和 處 理 空 置 校 舍 和 建 校 用 地 、 建 校 計 劃 、 學 校 保 養 管
理 、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和 統 計 支 援 。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的 職 責 廣 泛 ， 所 需 的 管 理 及 行 政 技 能 ， 遠 超 過 只 受 過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訓 練 的 專 業 人 員 所 具 備 者 。 鑑 於 教 育 局 缺 乏 具 備 學 校 保 養 工 程 專 門
知 識 的 高 層 人 員 ， 除 開 設 建 議 的 職 位 外 ， 別 無 更 佳 方 案 。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16 .  開 設 建 議 的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常 額 職 位 ，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 年 薪
開 支 會 增 加 1 ,428 ,600 元 ， 而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包 括 薪 金 和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開 支 ) 則 為 2 ,175 ,000 元 。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 開 設 上 文 第 14

段 所 述 的 四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所 需 增 加 的 年 薪 開 支 和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 分 別 為 1 ,860 ,450 元 和 3 ,123 ,000 元 。  

徵 詢 意 見  

17 .  請 各 委 員 就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 如 委 員 支 持 建 議 ， 我 們 會 在 2012 年
12 月 5 日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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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局  

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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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圖例

*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

校舍保養管理組組織圖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高級屋宇

保養測量師

教育主任

(行政)

工程監督1 工程監督2* 工程監督3
高級

測量主任1
二級

行政主任

屋宇裝備

工程師1#
屋宇裝備

工程師2#
工料

測量師1
屋宇保養

測量師1

二級監工1

屋宇裝備監督#

屋宇保養

測量師2
屋宇保養

測量師3

透過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服務協議委聘的工作人員

行政助理*

助理

工程監督1
助理

工程監督2*
助理

工程監督3
助理屋宇

裝備監督1#
助理屋宇

裝備監督2#
測量主任1

助理

文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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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  

校 舍 保 養 管 理 組 轄 下 各 小 組 的 主 要 職 責  

小 組  負 責 地 區  主 要 職 責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1  

灣 仔 、 離
島 、 港 島
東 、 中 西
區 、 南 區  

( 1 3 2 所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  

  管 理 顧 問 ／ 承 辦 商 ， 以 及 監 督 顧 問 ／
承 辦 商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的 表 現 ；  

  協 助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監 督 工 程 小
組 和 顧 問 ／ 承 辦 商 就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的
採 購 工 作 是 否 得 當 ；  

  控 制 工 程 品 質 和 監 察 遵 循 政 府 程 序 的
情 況 ；  

  與 有 關 辦 學 團 體 聯 絡 ；  

  監 察 和 核 准 顧 問 ／ 承 辦 商 提 交 的 付 款
申 請 ；  

  協 助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聘 請 顧 問 ／
承 辦 商 ；  

  審 核 顧 問 提 交 的 工 程 計 劃 、 現 金 流 量
預 測 和 招 標 ／ 合 約 文 件 ； 以 及  

  就 保 養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2  

荃 灣 、 葵
青 、 屯 門 、
元 朗 、 大
埔 、 北 區 、
沙 田  

( 2 6 6 所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  

 

  同 上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3  

油 尖 旺 、 九
龍 城 、 觀
塘 、 黃 大
仙 、 深 水
埗 、 西 貢  

( 2 4 6 所 非 屋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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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負 責 地 區  主 要 職 責  

邨 資 助 學 校 )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1  

灣 仔 、 離
島 、 港 島
東 、 中 西
區 、 南 區 、
荃 灣 、 葵
青 、 屯 門 、
元 朗 、 大 埔  

( 3 0 3 所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  

  管 理 顧 問 ／ 承 辦 商 ， 以 及 監 督 顧 問 ／
承 辦 商 進 行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的 表 現 ；  

  協 助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監 督 工 程 小
組 和 顧 問 ／ 承 辦 商 就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的
採 購 工 作 是 否 得 當 ；  

  控 制 工 程 品 質 和 監 察 遵 循 政 府 程 序 的
情 況 ；  

  與 有 關 辦 學 團 體 聯 絡 ；  

  監 察 和 核 准 顧 問 ／ 承 辦 商 提 交 的 付 款
申 請 ；  

  協 助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聘 請 顧 問 ／
承 辦 商 ；  

  審 核 顧 問 提 交 的 工 程 計 劃 、 現 金 流 量
預 測 和 招 標 ／ 合 約 文 件 ； 以 及  

  就 保 養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  

 

屋 宇 裝 備 工 程
師 2  

荃 灣 、 葵
青 、 屯 門 、
元 朗 、 大
埔 、 北 區 、
沙 田 、 深 水
埗 、 西 貢  

( 3 4 1 所 非 屋
邨 資 助 學 校 )  

  同 上  

工 料 測 量 師  

各 區  

  監 督 外 判 工 料 測 量 顧 問 進 行 工 程 項 目
的 表 現 ， 特 別 著 重 招 標 和 合 約 文 件 、
付 款 和 合 約 事 宜 ；  

  覆 查 合 約 金 額 和 核 准 合 約 顧 問 ／ 保 養
合 約 承 辦 商 申 領 的 款 項 ； 及  

  協 助 高 級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管 理 合 約 和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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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負 責 地 區  主 要 職 責  

教 育 主 任  

各 區  

  監 察 資 助 學 校 校 舍 保 養 工 程 的 開 支 ；  

  監 察 接 獲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的 資 助 學 校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的 現 金 流 量 ； 管 理 私 立
學 校 改 善 斜 坡 貸 款 計 劃 ；  

  就 學 校 自 行 完 成 的 保 養 工 程 ， 與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和 財 政 分 部 聯 絡 ；  

  監 督 一 般 行 政 事 宜 ； 及  

  處 理 管 理 組 的 財 政 及 物 料 供 應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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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B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校 舍 保 養 管 理 )  
職 責 說 明  

職 級  ： 總 屋 宇 保 養 測 量 師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  

直 屬 上 司  ：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基 礎 建 設 及 研 究 支 援 )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  

1 .  管 理 校 舍 保 養 管 理 組 (管 理 組 )內 各 小 組 的 運 作 。  

2 .  為 落 實 政 府 的 教 育 政 策 措 施 ， 從 策 略 角 度 就 保 養 服 務 和 校 舍 翻 新
工 程 提 供 專 業 督 導 。  

3 .  策 劃 和 協 調 改 善 措 施 ， 以 善 用 現 有 顧 問 和 承 辦 商 的 資 源 。  

4 .  藉 促 進 校 舍 保 養 管 理 技 術 人 員 和 處 理 教 育 事 宜 的 非 技 術 人 員 合
作 ， 策 劃 、 協 調 和 推 行 支 援 策 略 及 措 施 。  

5 .  推 行 發 展 局 制 訂 的 工 程 政 策 。  

6 .  檢 討 工 程 顧 問 提 供 的 督 導 服 務 ， 並 提 高 對 該 等 服 務 的 要 求 。  

7 .  根 據 廉 政 公 署 有 關 監 督 顧 問 、 保 證 保 養 服 務 質 素 和 提 交 文 件 等 工
作 的 建 議 ， 從 策 略 角 度 提 供 督 導 ， 確 保 善 用 現 有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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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圖例

將於2013年4月1日開設的常額職位

教育局局長

政務助理

首席助理秘書長

(高等教育)
首席助理秘書長

(延續教育)

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

研究支援)

總屋宇保養

測量師

(校舍保養管理)

首席教育主任

(港島)

首席助理秘書長

(教育統籌委員

會及策劃)

首席教育主任

(教育統籌委員

會及策劃)

首席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及

幼稚園教育)

首席教育主任

(專業發展及

培訓)

首席教育主任

(學校行政)

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及

幼稚園教育)

首席教育主任

(行政)
總庫務會計師

(財政)
總系統經理

(資訊科技管理)

首席教育主任

(質素保證及校

本支援)

資訊科技

管理分部
財政分部行政分部

首席助理秘書長

(行政)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學生資助

辦事處

首席助理秘書長

(課程發展)

課程發展處
專業發展及

培訓分部

質素保證及

校本支援分部

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及校

本支援)

首席助理秘書長

(教育基建)

首席助理秘書長

(專業發展及

培訓)

教育基建

分部

學校發展

分部

學校行政

分部

首席教育主任

(新界)
首席教育主任

(課程發展)1
首席教育主任

(課程發展)2

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首席教育主任

(九龍)

延續教育分部高等教育分部

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

特殊教育及

幼稚園教育

分部

教育統籌委員

會及策劃分部

基礎建設及

研究支援分部

學校及

專業發展科

學校行政及

支援科

課程及

質素保證科
機構事務科

教育局

副秘書長(1)
教育局

副秘書長(2)
教育局

副秘書長(3)

教育局局長

政治助理

教育局組織圖

教育局

副局長

教育局局長

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

教育局

副秘書長(4)
教育局

副秘書長(5)
教育局

副秘書長(6)

延續及

高等教育科

策劃、基建及

學位分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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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

圖例
*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 將委任的駐工地人員

#

%

屋宇保養
測量師2

屋宇保養
測量師3

屋宇保養
測量師4@

校舍保養管理組建議組織圖

總屋宇
保養測量師

高級屋宇
保養測量師

屋宇裝備
工程師1#

屋宇裝備
工程師2%

工料
測量師1

工料
測量師2@

屋宇保養
測量師1

二級
行政主任

行政助理*

助理
文書主任

測量主任2

高級
測量主任2

教育主任
(行政)

助理
工程監督2

工程監督2
屋宇裝備
監督1#

助理
工程監督4@

工程監督4@

測量主任1
助理屋宇
裝備監督2#

屋宇裝備
監督2

高級
測量主任1

透過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服務協議委聘的工作人員

現時的屋宇裝備工程師2將會由新開設的屋宇裝備工程師職位取代

將開設的公務員常額職位

助理
工程監督1

助理屋宇
裝備監督1#

工程監督1

二級監工1 二級監工2@

助理
工程監督3*

工程監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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